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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丹东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辽宁

 

丹东　 118300;4.中国海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026)

　 　 【摘要】 　 日本是我国进出口实验动物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对于实验动物的进出口检疫监管政策十分细致
而严格。 本文以实验犬、猫和猴为例,对出口日本的主要实验动物检疫监管政策进行了深入解析,同时对我国目前
实验动物相关的法律法规、进出境管理办法、标准、生物安全、养殖和管理现状以及进出口业务现状展开思考,在完
善实验动物法律法规和进出境管理办法、保障国门生物安全、提高实验动物养殖管理水平以及促进实验动物进出
口贸易等方面给出了建议,以期为全面提升我国实验动物生产、使用、养殖管理水平,加强中日实验动物贸易往来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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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Japan
 

is
 

one
 

of
 

the
 

main
 

trading
 

partners
 

for
 

the
 

import
 

and
 

export
 

of
 

experimental
 

animals
 

in
 

China,
 

and
 

its
 

quarantine
 

and
 

supervision
 

policies
 

for
 

the
 

import
 

and
 

export
 

of
 

experimental
 

animals
 

are
 

very
 

detailed
 

and
 

strict.
 

This
 

article
 

takes
 

experimental
 

dogs,
 

cats,
 

and
 

monkeys
 

as
 

examples
 

to
 

provide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quarantine
 

and
 

supervision
 

policies
 

for
 

the
 

main
 

experimental
 

animals
 

exported
 

to
 

Japan.
 

At
 

the
 

same
 

time,
 

it
 

reflects
 

on
 

the
 

curr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import
 

and
 

export
 

management
 

method,
 

standards,
 

biosafety,
 

breeding
 

and
 

management
 

status,
 

as
 

well
 

as
 

the
 

import
 

and
 

export
 

business
 

status
 

of
 

experimental
 

animals
 

in
 

China.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in
 

improving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import
 

and
 

export
 

management
 

method,
 

ensuring
 

national
 

biosafety,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experimental
 

animal
 

breeding,
 

and
 

promoting
 

the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of
 

experimental
 

animal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the
 

production,
 

use,
 

and
 

breeding
 

management
 

level
 

of
 

experimental
 

animals
 

in
 

China
 

and
 

strengthening
 

th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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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动物是指经人工培育,对其携带微生物和
寄生虫实行控制,遗传背景明确或者来源清楚,用
于科学研究、教学、生产、检定以及其他科学实验的
动物[1] 。 实验动物的种类繁多,包括小鼠、大鼠、豚
鼠、地鼠、兔、犬、鸡、猪、鱼、猴、猫、羊等,不同的实
验动物在科学研究中发挥着不同的用途。 自 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球以来,世界各国都对于生
物医药的研发越来越重视。 实验动物作为临床前
模型和“活的试剂和度量衡”,是支撑国家科技发展
的战略资源,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我国生物医药
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产业发展也开始由“跟踪仿制”
向“自主创新”转变。 实验动物资源已成为我国生
物医药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 随
着各国贸易经济往来和科技文化的交融,全球生物
医药研发投入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实验动物市场
需求前景广阔。 在此背景下,行业对实验动物的需
求正呈现井喷式增长,实验动物消耗量激增,各国
用于特定疫病研究的实验动物物种资源不断被培

育和引进。
与国外实验动物产业相比,我国实验动物产业

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 英国注重实验动物福利,以
“3R”即“替代、减少、优化”而出名[2] ,其制定的实
验动物法律法规所包含的的监管内容十分细致;美
国政府在立法和监督之外,还注重与社会社团、非
营利性组织的协同运作,法律制度全面合理[3] 。 日
本高度重视实验动物学科的发展,对进口实验动物
制定了严格的法规和标准,包括对实验动物的品
种、来源、遗传背景、健康状况等方面进行严格审查
和检测[4] 。 日本与我国地理位置相近,其生物医药
行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于高品质实验动物的需
求较大,与欧美等国相比,日本对实验动物的进口
条件(比如企业注册考核制度、病毒检测项目等)更
加严格,因此,本文选择了对于日本进口主要实验
动物的监管政策进行分析,同时对我国实验动物行
业的现状进行思考,并提出了建议。

1　 输日主要实验动物监管政策介绍

1. 1　 许可与监管
　 　 输日实验动物需要符合相关法规和标准[4-5] ,
其中不容忽略的是日方的注册管理制度。 实验动

物养殖场必须首先向口岸检疫机关申请备案,须经
过日本相关部门的考核注册,获得注册认可资格。
申请注册的养殖场的申请材料提交海关,由海关总
署统一提交给日本农林水产省日本动物卫生主管

部门,对方收到材料后派官方代表对养殖场进行现
场考核。 通过考核获得出口资格的养殖企业方可
向日本出口实验动物,但后续仍需要接受日方的
年检[6] 。

此外,输日实验动物具体程序和要求可能因用
途、动物种类、数量等因素有所不同,我国主要的输
日实验动物包括实验犬、猫和猴等。
1. 1. 1　 实验犬、猫养殖场认可要求
　 　 日方要求养殖场实验犬、猫的相关记录资料保
存时间在 2年以上。 同时,输日的实验犬、猫须采用
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11784 和 11785 的电子
芯片识别身份。 如果出口养殖场使用针印(一列数
字或字母)进行生产管理,必须达到电子芯片识别
身份相同的效果。 进境检疫时,电子芯片或针印的
序号须与动物一一对应,否则实验动物将被隔离
180

 

d或被拒绝入境。
此外,由于日本是无狂犬病的地区,所以对方

要求输入日本的实验犬类必须满足以下条件[7] :
(1)动物从出生后就一直饲养在指定的设施中(比
如获得日方注册认可资质的养殖场),不曾接触到
狂犬病毒;(2)接种多次灭活狂犬病疫苗并获得足
够的抗狂犬病病毒抗体,可在检测血样抗体后隔离
饲养 180

 

d后出口日本[8] 。
1. 1. 2　 实验猴养殖场认可要求
　 　 日方要求养殖场实验猴的相关记录资料保存
时间在 5年以上。 同时,非人灵长类动物必须是来
自日本指定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中华人民共和
国(不包括香港和澳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
南、圭亚那及苏里南共和国)并在该国家出生、饲养
的动物。 其次,输出国没有发生埃博拉和马尔堡
病,并且输出动物的地区或者饲养场在过去 12个月
内没有检测到 B 病毒病、结核病、沙门氏菌病和志
贺氏菌病[9] 。
1. 2　 入境报检
　 　 输日实验动物需要符合日本的动物检疫规定,
包括健康证明、疫苗接种情况、携带疾病的筛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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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方进口商应在实验动物出境前 30
 

d 向其所在
官方检疫机构报关。 其中,实验猴被列入了《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10]的关注物种[9] ,出
口方须按照国际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出具允许

出口证明。 此外,贸易合同有特殊检疫要求的应提
供其他有关书面材料。 日本要求每个出口企业必
须提供英文版或日语版的养殖企业的标准操作规

程(SOP)。 SOP 具体规定了养殖企业的各种详细信
息,包括动物饲养管理流程、日常疫病检疫和处理
等措施。 实验动物随后经口岸核验材料、现场检疫
后带去隔离。
1. 3　 隔离检疫
　 　 实验犬、猫出口隔离检疫期最长为 30

 

d。 出口
实验犬、猫没有狂犬病和钩端螺旋体的临床症状;
出口前 5

 

d内进行驱除体内外寄生虫的处理,或者
按照买卖双方的贸易合同的要求实施隔离检疫。
满足日方规定的卫生要求、安装电子芯片或同等效
果的识别标识的输日实验犬、猫的隔离检疫期可缩
短为 12

 

d。 倘若该批次动物拥有出口国签发的犬、
猫的卫生证书并确认符合相关要求,则隔离期可压
缩在 12

 

h内[7] 。 例如,从注册养殖场出口的配有电
子芯片犬、猫,由于背景清晰,隔离检疫时间可以缩
短至 12

 

h内。
实验猴隔离检疫时间 30

 

d。 对出口动物逐只检
查健康状况,进行两次结核病皮内变态反应试验。
出口前还需采样送实验室分别对沙门氏菌、志贺氏
菌等项目进行检验,并在出口前 5

 

d 进行体外寄生
虫驱虫处理[9] 。

检疫隔离场所的卫生条件应当符合日方要求,
当日本动物卫生部门认为出口检疫隔离场的实际

情况于动物卫生要求不符时,将取消指定出口资
格。 此外,如果出口检疫隔离场 1 年或 1 年多没有
向日本出口非人灵长类动物,将考虑取消其指定出
口资格。

2　 输日主要实验动物监管政策分析

2. 1　 输日实验动物监管政策严格的原因
　 　 日本对于实验动物的重视程度很高,相关政策
要求也也十分严格,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实验动物的
用途所致。 日本的实验动物主要应用于以下几个
方面:生物医学研究,比如医疗器械生物安全测试
和病理模型等,研究人类疾病的病因、病理、诊断和
治疗,模拟人类疾病的症状和体征,帮助科学家们

更好地理解人类疾病的本质和机制,从而为开发新
的药物和治疗方案提供重要的实验依据;药物安全
性评价和化合物毒性研究,在进行新药研发时使用
实验动物进行安全性评价,可以预测及预防新药和
化妆品可能带来的不良反应和副作用;教育和培
训,作为生理和病理模型教授学生和医生基础的医
学知识和实验技能。 此外,日本实验动物还用于研
究材料供应,出口境外[11] 。 由于用途的特殊性,因
此对于实验动物的要求才变的十分苛刻,可以有效
保障后续研究的成果和数据的客观与可靠。 鉴于
日本的实验动物用于支撑生物医药、化妆品等多行
业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所以日本对于进口实验
动物的要求非常严格。 首先,对于输日的养殖企业
实行注册-考核制度,在源头上进行第一轮筛选。
其次,对于入境实验动物制定了详细的入境检疫监
管流程,包括入境报检的材料、隔离场的审核、疫病
项目的检查以及动物信息溯源系统等。 这些举措
有效保障了进口实验动物的品质和安全,使得日本
实验动物行业走在了世界前列,同时也为上游的生
物医药等行业发展夯实了基础。
2. 2　 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
　 　 日本是全球最大的实验动物市场之一,对实验
动物的需求量很大。 为了确保实验动物的质量和
合法性,日本对进口实验动物制定了严格的法规和
标准[12] 。 例如《实验动物法》、《动物进出口检疫
法》和《实验动物饲养及保育准则》在实验动物的使
用、饲养、健康管理、进出口检疫、动物福利和伦理
等方面进行了规范。 同时出于生物安全方面的考
虑,日本严格监管实验动物的来源、饲养和使用,以
确保实验动物在运输和饲养过程中不受伤害或感

染疾病,保证了在科学研究中的安全性和动物福利。
法律法规在政策体系中起到导向性和强制性

的作用[11] 。 日本对于实验动物的使用有严格的法
规和政策。 实验动物的使用受到《动物爱护管理
法》的监管,该法律于 1973 年实施,2013 年进行了
修订,是日本国内第一部供实验动物机构参照的综
合法律[12] 。 日本实验动物行业在政府、协会和学术
团体颁布的法规、标准的管理下,形成了比较规范
的行业自律[12] 。

从上文可以看出日本对于实验动物制定了严

格的入境检疫监管程序,实验动物的出口日本可能
需要遵循特定的科研机构、监管部门(如日本动物
检疫所)或国际组织(如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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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获得特定研究许可或证明;而普通动物的进出
口主要受动植物检疫监管机构的管理。 日本有针
对性地为实验动物制定颁布了法规政策,确立了实
验动物在国家科技发展和进步中的重要地位。 日
本在实验动物学科领域发展的几十年间取得了一

定的成果,使得日本实验动物科学在世界处于领先
地位[11] 。
2. 3　 注重生物安全防控
　 　 日本对于进口实验动物的生物安全防控措施
高度重视,这与日本的产业结构和国情是密不可分
的。 首先,日本每年用于药物研发、疾病治疗和预
防、疫苗研发以及肿瘤学、神经学方面的实验动物
数量可观。 日本的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生物医
药等行业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这些行业的基层研究
与实验动物行业息息相关。 对于进口实验动物的
检疫要求不仅仅是健康证明、疫苗接种、携带疾病
的筛查等,还会关注其纯度、特定遗传特征、免疫状
态等方面,因为这些因素不仅能对科研实验结果产
生影响,而且也会对生物安全带来隐患。 所以还要
求部分实验动物具有溯源码,并且要求厂家保存长
时间的实验动物资料。 此外,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
的国家,具有天然的屏障隔离疫病的传播和发展,
因此日本对于输入性动物疫病更是高度重视。 以
实验犬、猫为例,日本作为无狂犬病的地区,如果对
进口实验动物监管力度不够造成疫病传入,对其本
身实验动物行业会造成毁灭性打击的同时,也会给
其他相关产业等带来灭顶之灾。

因此,日本对于不同实验动物的输出国家、隔
离时长、隔离场检测疫病的项目甚至动物背景信息
管理都非常严格,以防进口实验动物把关不严造成
生物安全事故,进而影响国内实验动物甚至其他动
物生物安全,给国民经济甚至国民身体健康造成损
失和损害。

3　 我国实验动物行业现状的思考与建议

3. 1　 我国实验动物管理方面的思考与建议
　 　 通过对我国实验动物相关法律法规、管理办法
以及标准文件的比较分析(表 1)发现:我国对于实
验动物的管理涉及农业、林业、科技、海关等多个部
门,其中科技部门主管全国实验动物工作,国务院
各有关部门负责管理本部门的实验动物工作,进出
口实验动物的检疫工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
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的规定办理,涉及出口应用国

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物种开发的实验动物,必须
取得出口许可证后,方可办理出口手续[13] 。 目前,
海关系统还未出台针对实验动物的进出口管理办

法,只能参照动物进出口管理办法执行,随着我国
实验动物进出口贸易的高速发展,现行的管理办法
已经不能满足当前实验动物进出口贸易的检疫监

管需求,需要得到进一步完善。 此外,我国虽然制
定了一系列进出境实验动物的相关标准,但是涉及
进出境监管规程的标准仅提及了现场检疫监管环

节,缺乏进出境全流程的规范性标准文件,既不能
规范海关执法人员的行为,又不能给进出口贸易企
业提供清晰的指引,不利于通关效率提升和执法把
关质量的保障。 建议尽快修订一版适用于实验动
物进出口检疫的标准化监管规程,包括隔离场的审
批、检疫审批、现场检疫、隔离检疫、检疫处置、检疫
放行以及资料归档等全链条的标准,详细列明各个
环节的具体内容和要求,明确办事程序。
3. 2　 保障生物安全方面的思考与建议
　 　 实验动物相比于普通动物虽然对其携带微生
物和寄生虫实行了控制,但对于疫病的防控措施也
是不能放松警惕,日本对于实验动物的管控比普通
动物更加严格,或许值得我国借鉴。 即便我国与实
验动物的不同来源国家分别签订了议定书,但随着
新发传染病和潜在传染病的蔓延,很多议定书已经
不能与时俱进,建议尽快修订完善,提高人病动防,
端口向前的认识,及时发现并阻断疫病传播。 另
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是我国生物安全
领域的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系统性的法律,主要内
容包括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生物安全管理、生物安
全信息和资源管理等[14] 。 其中第四十七条,明确提
出了实验动物在病原生物实验室的管控,说明在国
家层面已经开始对实验动物引起了足够的重视。
希望国家早日出台关于实验动物管理方面的法律

法规,有效防范因实验动物管理不善造成的生物安
全风险。

此外,我国对于实验动物指定隔离检疫场的监
管应加大执法力度,指定隔离场与国家隔离场建议
采取不同的监管模式尽快完善《进境动物隔离检疫
场使用监督管理办法》,加强对实验动物指定隔离
场环境的疫病监测,考虑利用视频监控等手段加强
监督管理,同时应考虑指定隔离场是否应该具备实
验动物生产许可证等资质条件,以此来加强国门生
物安全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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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我国应用于实验动物的主要法规和标准
Table

 

1　 Major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applied
 

to
 

laboratory
 

animals
 

in
 

China

名称

Name
发布年份

Issued
 

year
修订年份

Revised
 

year
主要内容

Major
 

contents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Law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Entry
 

and
 

Exit
 

Animal
 

and
 

Plant
 

Quarantine

1992 2015

动植物进出境的基本法,主要包括实施对象、执行单位以及
进出境检疫的一系列措施。
It

 

is
 

the
 

basic
 

law
 

on
 

the
 

entry
 

and
 

exit
 

of
 

animals
 

and
 

plants,
 

mainly
 

includ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bject,
 

the
 

implementation
 

unit
 

and
 

a
 

series
 

of
 

measures
 

for
 

entry
 

and
 

exit
 

quarantine.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实施条例》
Regula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Entry
 

and
 

Exit
 

Animal
 

and
 

Plant
 

Quarantine

1996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制定,对进出境
检疫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更详细的说明或补充。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Entry
 

and
 

Exit
 

Animal
 

and
 

Plant
 

Quarantine,
 

more
 

detailed
 

explanations
 

or
 

supplements
 

are
 

made
 

on
 

matters
 

related
 

to
 

the
 

entry
 

and
 

exit
 

quarantine.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Animal

 

Epidemic
 

Preven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98 2015

 

动物疫病的通告、防控、诊疗以及监督管理、保障措施等。
It

 

involves
 

the
 

notifica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and
 

safeguard
 

measures
 

of
 

animal
 

diseases.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物检疫疫病名
录》
List

 

of
 

Quarantine
 

Diseases
 

for
 

the
 

Animals
 

Imported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92 2013

曾用名《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物一、二类传染病、寄生虫病
名录》,主要疫病进行危害程度的分类。
It

 

used
 

to
 

be
 

named
 

List
 

of
 

Class
 

I
 

and
 

II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Parasitic
 

Diseases
 

of
 

Imported
 

Animal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classifies
 

the
 

degree
 

of
 

harm
 

to
 

major
 

diseases.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Regulations

 

on
 

the
 

Management
 

of
 

Laboratory
 

Animals
1988 2017

对实验动物进行了定义,并对实验动物饲育管理、疫病检疫
防控、应用以及进出口管理进行了说明。
It

 

defines
 

the
 

experimental
 

animals,
 

and
 

explains
 

the
 

breeding
 

management
 

of
 

experimental
 

animals,
 

epidemic
 

quarantin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pplication
 

and
 

import
 

and
 

export
 

management.

《进境动物隔离检疫场使用监督管理办
法》
Measures

 

for
 

the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Use
 

of
 

Quarantine
 

Sites
 

for
 

Isolating
 

Imported
 

and
 

Exported
 

Animals
 

2009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
制定了进境实验动物隔离检疫场的管理办法。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Entry
 

and
 

Exit
 

Animal
 

and
 

Plant
 

Quarantine
 

and
 

its
 

implementation
 

regulations,
 

the
 

administration
 

measures
 

for
 

quarantine
 

sites
 

for
 

entry
 

laboratory
 

animals
 

have
 

been
 

formulated.

《进出境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置预案》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for
 

Import
 

and
 

Export
 

Major
 

Animal
 

Epidemics
2005 2019

用于海关系统对境内外发生或流行及进出境检疫工作中检

出或疑似的重大动物疫情的应急处置。
It

 

is
 

used
 

for
 

the
 

customs
 

system
 

to
 

deal
 

with
 

the
 

occurrence
 

or
 

epidemic
 

of
 

major
 

animal
 

epidemic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detected
 

or
 

suspected
 

in
 

the
 

entry-exit
 

quarantine
 

work.

《进出境实验动物现场检疫监管规程》
Quarantine

 

Procedure
 

on
 

the
 

Port
 

for
 

Import
 

and
 

Export
 

Laboratory
 

Animal
2009 /

规定了实验动物进境和出境现场检疫监管的主要流程。
Main

 

procedures
 

of
 

quarantine
 

supervision
 

for
 

laboratory
 

animals
 

entering
 

and
 

leaving
 

the
 

country
 

are
 

stipulated.

《进出境实验猴现场检疫监管规程》
Quarantine

 

Procedure
 

for
 

Import
 

and
 

Export
 

Non-human
 

Primates
 

Laboratory
 

Animal
 

on
 

the
 

Port

2012 /

规定了进出境食蟹猴、猕猴等实验猴现场检疫监管的内容和
措施。
Contents

 

and
 

measures
 

of
 

on-site
 

quarantine
 

supervision
 

for
 

imported
 

and
 

exported
 

crab-eating
 

monkeys,
 

macaques
 

and
 

other
 

experimental
 

monkeys
 

are
 

stip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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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对于我国实验动物养殖管理水平的思考与
建议

　 　 经过多年的发展建设,我国初步建成实验动物
种质资源开发与共享平台。 资源库中收集保存了
大鼠、小鼠、猴、犬等十多类实验动物的生理生化、
遗传解剖等一系列数据,为国家相关政策的判断提
供了数据依据。 此外,在产业化发展和市场需求的
推动下,实验动物整体数量和规模品质得到了显著
提升,逐渐成为国际实验动物资源市场的主要供应
商之一[15] 。 但从整体情况来看,目前我国实验动物
生产企业任然以中小型为主,品种培育、品系鉴定
和动物品质与国际知名厂商仍具有一定的差距,仍
需在养殖技术、管理水平方面不断提升,进一步
优化。

与日本相比,我国科研机构和院校对实验动物
的重视程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对于从业人员的招
聘条件还需进一步提高,对工作人员应制定具体
的、系统的培养方案,加强工作人员的管理和考核,
尽快提升工作人员的养殖管理水平。 建议招聘专
业人员、加强人才培养建设、建立工作考核评估制
度等措施,只有持续有效地提高我国实验动物行业
养殖管理水平,提高专业水准,才能更好地保障实
验动物行业发展,使我国实验动物走出国门、走向
世界。
3. 4　 对于促进我国实验动物进出口贸易的思考与
建议

　 　 我国实验动物进出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既需
要企业自身的不断努力又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
企业需要不断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提高实验动物
养殖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加强专业人员培养,
保障实验动物的生产品质;实施科学合规管理,建
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确保实验动物养殖
质量和生物安全;加强与政府的沟通,积极响应政
府的号召和政策,为实验动物养殖业的发展做出贡
献。 同时,政府可以通过设立专项资金、提供低息
贷款等方式,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帮助企业解决
资金难题;为企业搭建协同创新模式,通过联合研
发、资源共享等方式,提高实验动物养殖的技术水
平和管理能力,减少动物之间疫病的传播,比如开
发动物溯源系统、动物信息化管理系统等;加强对
实验动物生产企业的监管力度,保障实验动物的产
品质量;有针对性的出台进出口管理办法,促进实
验动物进出口贸易。

综上所述,实验动物在当今全球化社会中已经
是不可小觑的战略资源,在改善我国国民生活质
量、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以及提升国际科研竞争力等
方面发挥着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随着各国对实验
动物认识的提高,实验动物行业也得到了快速的发
展,进出口贸易呈现活跃的趋势,对于我国而言,这
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相对于实验动物产业发达的国
家,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伴随着新兴行
业的冉冉升起,我们应该未雨绸缪,举一反三,一方
面对实验动物行业加强管理,立章建制,堵住风险
漏洞,有效防控动物疫病传播,另一方面不断提升
我国实验动物养殖技术水平,借鉴先进的方式方
法,保障实验动物的品质,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希望我国的实验动物行业能够可持续健康发展,早
日在国际实验动物市场树立品牌,为全球经济发展
和人类健康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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